
2022年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市县部分、市级配套资金、阳

泉市体育中心公共体育服务项目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11N01230045720221

项目编号：1403992022CDY00161

甲方(购买主体)：阳泉市体育局

地址：阳泉市南大街 452 号

乙方(承接主体)：阳泉市体育中心

地址：阳泉市南大街 452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

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政府购买

服务实施办法的通知》和《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市场监管局关于规范政府

购买服务合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规定，为保证政府购买服务实

效,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现就2022年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市县部分、2022

年免费开放专项市级配套资金、购买阳泉市体育中心公共体育服务达成如

下合同，以兹共同遵守:

一、项目名称及内容

（一）项目名称：2022 年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资

金市县部分、2022 年免费开放专项市级配套资金、购买阳泉市体育中心公

共体育服务

（二）项目内容：组织、策划、承办、承接各类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

活动，开展各类体育技能培训；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引导公众科学健



身；为本市竞技体育训练、全民健身活动提供场地服务；承担竞技项目网

球的训练、比赛、管理任务；免费低收费向社会开放体育场馆，为全民健

身活动的普及与提高提供指导和服务；负责体育场馆的运营管理、维护维

修及场馆房屋、场地的租赁和开发利用，充分发挥体育场馆的体育服务功

能；场馆服务功能不断增加，运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二、服务项目及要求

（一）服务对象：各级各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

组织及广大健身群众。

（二）合同期限：

合同期限为 1 年，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服务时间：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四）服务数量：

1.全年各场馆开放时间不少于 330 天。

2.免费向公众提供国民体质测试服务，全年举办体育讲座、展览等不

少于 4 次。

3.全年举办或承办体育赛事和群体活动不少于 15 次，其中公益性体

育赛事活动不少于 4 次。

4.全年开展体育健身技能等培训不少于 1000 人次。

（五）服务标准：

1.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对社会开放；

2.合理安排竞技训练和全民健身开放时间，满足竞技体育训练和全民

健身运动需求；

3.确保体育赛事、体育培训及群体活动的正常有序开展；



4.提供体质测试、健身指导等相关配套服务；

5.体育场馆安全、稳健运营。

（六）提供服务的地点：阳泉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体育场、室外多功

能综合训练场、室外健身广场。

（七）提供服务的形式：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体育赛事活动组织、

体育培训、体育讲座、健身指导等形式。

三、合同金额

本合同服务费总金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佰捌拾壹万贰仟捌佰元

(￥1812800 元)。

四、付款方式

（一）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根据乙方实际需求支付服务费。

（二）支付方式：

1.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2.乙方账户信息如下:

收款人名称：阳泉市体育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泉郊区支行

账 号：04816001040008254

行 号：103163081502

五、绩效评价

（一）服务质量绩效目标

乙方承接服务项目后，由两方和有关部门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全程跟

踪和监督。项目完成后，两方会同相关部门和社会评估机构对项目的工作



绩效、服务对象受益情况，公众满足等进行评估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

计。

（二）服务质量评价指标

1.数量指标

（1）全年各场馆开放时间不少于 330 天。

（2）免费向公众提供国民体质测试服务，全年举办体育讲座、展览

等不少于 4 次。

（3）全年举办或承办体育赛事和群体活动不少于 15 次，其中公益性

体育赛事活动不少于 4 次。

（4）全年开展体育健身技能等培训不少于 1000 人次。

2.质量指标

（1）免费低收费向社会开放体育场馆效果良好；

（2）场馆日常运转情况良好；

（3）场馆房屋、场地的租赁和开发利用情况良好；

（4）体育健身技能培训合格率达 100%；

（5）场地设施安全完好率达 100%。

3.时效指标

（1）时间要求：按工作任务的时间节点完成。

（2）质量要求：保质保量完成。

（3）安全要求：确保工作任务安全完成。

（4）其他要求：任务完成情况每半年度以书面形式汇报甲方。

4.成本指标

2022年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市县部分41.28



万元；2022 年免费开放专项市级配套资金 25 万元；购买阳泉市体育中心

公共体育服务 115 万元。

5.满意度指标

（1）健身人群、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2）比赛、活动单位或个人满意度 95%。

（3）甲方市体育局满意度 95%。

（4）乙方职工满意度 95%。

六、项目验收

（一）验收内容

（1）项目投入。验收内容：一是核查项目立项是否规范、合理、明

确。二是核查项目资金是否落到位，到位率及使用率。

（2）项目过程管理。验收内容：一是核查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制度

执行是否有效、质量是否合格。二是核查资金使用是否合理及财务监控是

否有效。

（3）项目产出。验收内容：核查产出的实际完成率、完成及时率、

质量达标率、资金使用率等内容。

（4）项目结果。验收内容：核查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可持

续影响及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等内容。

（二）结果应用

评价组依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见附件）打分。总分值 100

分，评价分值 90 分以上为优秀，80-89 分为良好，60-79 分为合格，60 分

以下为差。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承接服务和经费测算的重要依据，并将



考核结果与经费安排、专用资金分配及目标考核等挂钩，乙方绩效评价为

优秀，将优先发展项目并予以经费支持；乙方绩效评价为差，将酌情减少

经费。

七、甲乙双方权责

（一）甲方权利、义务

1.项目为合同期内实施，采用项目完成后结算的，甲方每季度应了解

掌握项目执行情况，每半年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审核一次；采用非项目完成

后结算资金方式的，甲方应于每次资金支付前，按照本合同第五条，对项

目执行情况进行考核，项目结束后，对整个项目进行综合绩效评价。考核

结果与资金支付挂钩。

2.协调乙方在提供服务过程相关的政府部门和单位，便于项目开展。

（二）乙方权利、义务

1.乙方可要求甲方按本合同的规定按时足额拨付项目经费。

2.乙方承接甲方的服务项目的资金，其溢出部分主要应用于乙方的再

发展，不得挪作他用。

3.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按本合同如实报告项目进展情况，按时、

按标准完成项目任务。如乙方未能在合同期内完成全部项目的服务内容，

合同结束后，应将相应款项返还甲方。

4.乙方在组织活动中，独立承担各种市场风险、人身风险、意外风险。

同时购买相应的团体险等分担风险的保险服务和其他降低风险的服务、设

备。

八、合同的变更、终止和解除



（一）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

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约定不同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二）因发生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或无继续履行的必

要的，双方可协商解除合同且互不承担违约责任。除上述约定外，任何一

方不得擅自解除本合同。

九、违约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

关条款和本合同约定，乙方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发生违约，甲方有权

终止合同，依法向乙方进行经济索赔，并报请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关进行

相应的行政处罚。甲方违约的，应当赔偿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十、保密条款

乙方及其项目参加人员应就合同履行过程中了解到、涉及到、搜集到

甲方技术信息、经验信息以及其他尚未公开的有关信息、资料负有保密义

务，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如发生以上情况,甲方有权索赔。乙方应承

担的保密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一）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将上述信息、资料披露给任何第三人；

（二）不得将上述信息、资料用于本合同以外的其他目的；

（三）在本合同终止或解除后或按甲方要求，及时将上述信息、资料

返还甲方，或按甲方要求作适当处理；

（四）本合同项下的保密义务约定至相关信息、资料正式向社会公开

之日或甲方书面解除乙方本合同项下保密义务之日起终止；

（五）本条约定在本合同终止后仍然继续有效，且不受合同解除、终



止或无效的影响。

十一、不可抗力

（一）当发生不可抗力事件而导致其中一方不能履行合同时，应依据

不可抗力对其造成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但因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

抗力的除外。

（二）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及时通知对方并采

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扩大。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在事件发生后 15 日内

向对方提供该不可抗力事件的详细情况，在取得有关机构的不可抗力证明

或双方谅解确认后，允许延期履行或修订合同。

（三）因不可抗力导致双方均发生损失的，双方各自承担损失；不可

抗力结束后，经甲乙双方协商确认合同仍有继续履行的必要的，双方均应

积极履行合同。

十二、争议解决

（一）当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时，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无法协商达

成一致的，任何一方均可向有阳泉市城区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三、其他

（一）本合同中的保密条款、知识产权条款、争议解决条款长期有效，

不随本合同的终止、无效、被撒销而失效。

（二）本合同所有附件及政府采购文件均为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与

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本合同一式四份，其中甲方执两份，乙方执两份、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十四、合同附件

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投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李保文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0353-3312030

合同签订地点：网上签约


